附件2：

[bookmark: Document_Title]关于组织开展北京市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Content]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企业函〔2026〕160号）的有关要求，现就开展北京市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通知如下：
一、企业参评要求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原则，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以下简称评价系统)注册并填报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并保证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不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申报。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本年度评价资格，且3年内不得参与评价。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二、评价工作流程
各区评价机构要认真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一）参评企业材料审核。各区评价机构应对所有企业填报资料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由市级主管部门在评价系统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并在评级系统公告。
（二）部分企业实地核查。本年度参评企业如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各区评价机构应在公示前组织开展实地核查：
1.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
2.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
3.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
4.近3年曾有过严重违法失信、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
5.首次参评的企业。
（三）入库企业集中抽查。各区评价机构应在每批次企业公告入库后，及时开展集中随机抽查，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对每批次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申请材料核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市级部门按程序撤销编号。原则上被抽查企业不含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已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为条件直接确认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且同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经抽查符合条件)3年内仅抽查1次。
（四）年度评价工作总结。各区评价机构应及时总结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包括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核查和集中抽查工作开展情况、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地方出台相关政策及落实情况、主要经验和做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严把审核评价入口。一是各区评价机构要完善审核评价流程，坚持“优质”标准，树牢质量意识，坚决摒弃“唯数量论”。二是要重点审核企业科技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占比等指标，是否与企业科技属性相匹配；企业所填知识产权的数量、类别是否与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中信息一致；企业申报主导产品与实际主导产品是否一致，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是否与主导产品相关。三是在审核评价工作中，要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重点筛查和关注财务指标波动大、数据材料存在逻辑矛盾的企业，坚决防范申报材料包装造假问题，坚决防止经营异常、违法违规企业进入。四是要严把企业科技属性，严禁将单纯从事商贸流通、简单组装加工、无自主研发活动的企业包装入库。同时，要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解读，引导企业自主申报，防范不良中介机构违规参与申报工作。
（二）深化企业风险核查。一是加强与市场监督、税务、社保、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数据比对，加大实地核验和数据分析挖掘力度。对入库前需实地核查的企业，要做到走访核查全覆盖，现场核实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以及申报资料真实性、数据一致性等情况，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二是要做好公示企业的风险核查，对评价系统反馈的风险企业及时进行复核，剔除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三是要做实集中随机抽查，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5%，重点核验指标异常、数据矛盾、突增突减等情况，必要时要开展现场核查。四是要加强对入库企业的运行监测，对评价系统反馈的发生重大变化或再次发现存在风险情况的企业进行复核，及时将不符合条件、弄虚作假的企业清理出去。
（三）强化工作督办机制。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核实处理拟入库企业公示异议、投诉和举报信息。
四、工作时间安排
2026年度评价系统将于6月1日-8月31日开放，期间企业可填报信息。原则上每月公示一批，10月15日（星期四）前完成所有批次拟入库企业公示。入库企业集中随机抽查和年度评价总结等工作，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时间安排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各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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